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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校務發展委員會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 第 1 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 102 年 3 月 5 日(星期二)   12：10～14：00 

二、地點： 行政大樓 6F 第 2 會議室 

三、主席： 林 校長振德                                               

四、出席： 校務發展委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 

六、工作報告： 

（一）校發中心單位業務工作報告，詳如附件 1（P.2） 

（二）人事室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6條及第 23 條條文報告，詳如附件 2（P.3） 

 

七、提案討論： 

案由一：擬成立一級行政單位「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統合推動實習、就業與職涯發展之諮詢

及輔導業務，以達強化本校適性揚才之人才培育目標。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校務

發展中心） 
說明： 

1. 本校為落實於整個教育進程中，參照學生職能發展需求，不斷提供符合其發展階段的

產業情境，使學生可以『學有所用』，進而能夠『學以致用』。擬適時給予各種職涯發

展機會之諮詢與輔導，俾有助於加強學生自信心，保持並增進產業學習的興趣，樂於

參與專業實習，更期使發揮學生專業潛能，以強化職涯競爭優勢與就業力。 

2.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以整合校內既有之實習與就業、生活輔導與諮商、以及促進學習等

人力與資源為原則。另得因需要聘任專業之職涯發展顧問或相關專業人力若干人。 

決議：本案原則同意，相關單位就組織及業務執掌進行整合規劃，提具體方案與組織規章，

再進一步進行調整審議。 

 

八、臨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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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校務發展委員會  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校發中心 
 

1.為因應申請 102 年發展典範大學計畫，配合同步調整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之規

劃內容及研擬相關發展策略，已積極召開相關研商會議，並參加教育部於 101

年 11 月 9 日所召開之「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第 1次說明會，近期將參加教

育部於 102 年 3 月 8 日所召開之「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第 2次說明會。 

2.於 102 年 2 月 7 日參加教育部所召開之科技校院自我評鑑座談會。 

3.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預定於 102 年 3 月 5 日中午召開。 

4.「101-107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執行進度說明： 

(1)  各學院及所屬系所已完成第 2次「101-107 學年度院(系所)中長程發展

計劃書」修訂，並送交電子檔及裝訂紙本乙式 5份予校務發展中心備查。 

(2)  本校「101-107 學年度中長程發展計劃」已送校務會議審議。 

5.校務發展研討會議執行進度說明： 

(1)  會議紀綠已完成資料彙整，並進行結案報告資料綜整。 

(2)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研討會經費需求表已完成公文簽核程序，本年度校

務發展研討會之相關作業與期程現已規劃中。 

6.「101 學年度行政服務滿意度調查」： 

(1)  各單位問卷資料整理已完成，結果統計資料彙整確認中。 

(2)  行政滿意度問卷調查系統資料轉換欄位倒置問題已由網頁系統公司進行

修正。 

7.為符合下一週期科技大學評鑑，本校以自我評鑑結果申請免評相關程序與資

料，各項工作規劃如下： 

(1)  依教育部建議，進行『自我評鑑實施計劃』計劃書資料整理與本校自我

評鑑期程規劃與制定相關作業。 

(2)  啟動本校自我評鑑相關期程，成立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校級評鑑執行

委員會及院、系所評鑑執行委員會。已進行相關簽文程序，奉核後由校

務發展中心及教學發展中心進行各級評鑑執行委員會委員名單之追蹤與

確認。 

(3)  進行下一週期本校自我評鑑指標項目資料蒐集與規劃相關事宜。 

8.本校自我評鑑辦法依教育部公告之大學評鑑辦法、大學自我評鑑結果及國內外

專業評鑑機構認可要點及認定科技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原則之相關規範

進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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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報告單位：人事室 

 

依據教育部會計處102年1月9日臺教會人字第1020004459號函轉行政院主計總

處 101 年 12 月 28 日主人地字第 1011002081 號函略以，配合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理條

例自本(102)年 1 月 1 日起生效，依該條例第 2條第 1項：「本條例所稱主計機構，指

各級政府機關（構）、公立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各機關）內掌理歲計、會

計、統計業務之機構。」及同條例第 6條第 1項第 2款：「主計室、會計室、統計室

置主任。」規定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6 條及第 23 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組織規程第六條、第二十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六 條  本校設下列單位，掌

理、負責或辦理相關事項： 

第一款至第十六款 (略) 

十七、主計室：分設歲計、會

計二組，辦理歲計、會

計、統計業務。 

 

第 六 條  本校設下列單位，掌

理、負責或辦理相關事項： 

第一款至第十六款 (略) 

十七、會計室：分設歲計、會

計二組，辦理歲計、會

計、統計事務。 

 

1. 修正部分文字。 

2. 配合主計機構人員設置

管理條例自本(102)年 1

月 1 日起生效，依該條

例第 6條規定，「會計室」

更名為「主計室」；另依

據該條例第 2 條規定，

主計機構係指掌理歲

計、會計、統計業務之

機構，故修正「事」務

文字為「業」務。 

第二十三條  主計室置主任一人，組

長、專員、組員若干人，依法辦理

歲計、會計及統計業務。 

 

第二十三條  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

人，組長、專員、組員若干人，依

法辦理歲計、會計，並兼辦統計事

項。 

 

1. 修正部分文字。 

2. 依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

理條例第 6 條規定，主

計室置「主任」，並依該

條例第 2 條修正文字。

 

 

 

 

 

 

 


